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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陆矿采评报〔2019〕第 230号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受永善县自然资源局的

委托，对“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公司接受委托

之后，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按照公认

的评估方法，遵循《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 11000—2008）规定的评估程序，

对该矿进行了尽职调查、收集资料与评定估算，对该采矿权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所

表现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名称：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住      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霖岚广场 B座 27层 2712-2716号； 

法定代表人：善在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6682615778；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07号。 

2．委托方概况 

评估委托方：永善县自然资源局（见附件第 7页）。 

3．原采矿权人概况 

据《采矿许可证》，登记的采矿权人为永善县码口乡鑫茂砂石场；据《营业执照》，

登记的名称为永善鑫茂采砂石厂；经向原采矿权人核实，两者均属同一企业。《营业

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名称：永善鑫茂采砂石厂（见附件第 8 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625MA6N1GDN9G； 

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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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码口乡下坝三社； 

投资人：陈本发； 

成立日期：2018 年 3月 7日； 

经营范围：建筑用砂开采及销售。 

4．评估目的 

永善县自然资源局拟以挂牌方式出让“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采矿权”，按国

家有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底价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了实现上述目

的，而为委托方确定上述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

采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提供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 

5.1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为“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采矿权”。 

永善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 C5306252010127120094348 号《采矿许可证》登记内

容如下：采矿权人：永善县码口乡鑫茂砂石场；矿山名称：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

场 1；经济类型：私营企业；开采矿种：建筑用砂；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

3.00万吨/年；矿区面积：0.0042平方千米；矿区范围由 4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

由 981 米至 941 米标高；有效期限：叁年，自 2013 年 6 月 25 日至 2016 年 6 月 25

日（见附件第 9页）。截至评估基准日，该《采矿许可证》已过期。矿区范围拐点坐

标见表 1。 

表 1  《采矿许可证》登记的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1980西安坐标系） 

拐点编号 X Y 

矿 1 3057833.03 34627215.55 

矿 2 3057833.63 34627270.35 

矿 3 3057895.23 34627297.15 

矿 4 3057894.63 34627214.85 

矿区面积：0.0042平方千米；开采深度：由 981米至 941 米标高。 

5.2 评估范围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见附件第 7页），评估范围为： 

矿山名称：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以下简称“大堡堡采石场”）； 

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 



（云南省）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3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10.00 万吨/年； 

矿区范围：经昭通市国土资源局备案的由昭通市通力资源服务中心组织专家评

审通过的《云南省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储量核实报告》

正文第 5页中“表 1～2 划定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确定的拟变更矿区范围。 

拟变更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详见表 2；原矿区与拟变更矿区范围关系示意图详见图 1。 

表 2  大堡堡采石场拟变更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1980西安坐标系） 

拐点编号 X Y 

矿 1 3058298.765 35331169.99 

矿 2 3058319.085 35331061.72 

矿 3 3058265.639 35330984.46 

矿 4 3058393.486 35330849.84 

矿 5 3058433.386 35330876.51 

矿 6 3058446.615 35330989.22 

矿 7 3058406.398 35331120.46 

矿 8 3058413.806 35331173.38 

矿区面积：0.0367平方千米；开采深度：由 990米至 870 米标高。 

 

 

 

 

 

 

 

 

 

 

 

图 1  大堡堡采石场原矿区与拟变更矿区范围关系示意图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据《云南省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普通建筑石料用

灰岩矿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估算面积：0.0364 平方千米；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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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拐点圈定（拐点坐标见附件第 42 页），估算标高为 990米～870米）在拟变更矿区

范围之内。拟变更矿区范围与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的位置关系，详见图 1。 

矿产资源储量类型及数量：据《云南省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普通建筑石料

用灰岩矿储量核实报告》，拟变更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122b＋2S22）533.94万

吨。其中：保有基础资源储量（122b）422.22 万吨，压覆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22）

111.72万吨。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出让年限为 6 年，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22）暂不出

让，不参与本次出让收益评估计算（见附件第 7页）。则，评估计算年限内拟动用评

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63.16 万吨（计算过程详见“12.7.2 服务年限”）。 

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范围内未设置其他矿业权，无矿业权权属争议。 

5.3 评估对象历史沿革 

据《云南省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储量核实报告》，

2008 年 5 月，大堡堡采石场首次取得《采矿许可证》，证号：5321260805001，有效

期限：2008年 5月至 2011年 10月。 

后经历次延续变更登记，2013 年 6 月，永善县码口乡鑫茂砂石场取得了现持有

的《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6252010127120094348），其登记内容详见“5.1 评估

对象”。 

大堡堡采石场为非煤矿山转型升级保留矿山，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

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38号）及市、县的有关要求，必须

进行转型升级，提升生产规模。另外，该矿原矿区位置不合理，需变更矿区位置。

为此采矿权人向永善县国土局申请变更生产规模和矿区位置。永善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7 年 2 月 3 日以《划定矿区范围通知书》同意该矿山变更矿区范围。同意拟变更

矿区范围由 8 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变更为 0.0367 平方千米，开采深度变更为 990

米至 870米标高，生产能力为 10.00万吨/年（见附件第 10页），该范围与本次评估

范围一致。 

5.4评估对象评估史 

本次评估前，该采矿权未进行过采矿权评估。 



（云南省）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5 

5.5 评估对象有偿处置情况 

委托方未提供原矿区价款处置的相关资料。 

6．评估基准日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本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19年 9月 30日。评估

报告中的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评估基准日的客观有效标准。 

7．评估依据 

7.1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号）； 

（4）《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 号）； 

（5）《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3〕197号）； 

（6）《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12号）； 

（7）《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财综

〔2017〕35号）； 

（8）《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土

资规〔2017〕16号）； 

（9）《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2015 年修订）

和云南省矿业权交易办法（2015年修订）的通知》（云政发〔2015〕49号）； 

（10）《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8 月中国

大地出版社出版）； 

（11）《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10月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12）《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13）《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14）《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7.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 

（1）《矿业权评估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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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625MA6N1GDN9G）； 

（3）《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6252010127120094348）； 

（4）《划定矿区范围通知书》； 

（5）《关于<云南省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

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昭市国土资矿储备字〔2017〕73号）； 

（6）《<云南省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储量核实报告>

（2017）评审意见书》（昭市通力矿评储字〔2017〕73号）； 

（7）《云南省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储量核实报告》

（云南地科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编制）； 

（8）《矿山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书》； 

（9）《云南省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2017）》（永善县码口镇鑫茂砂石场 2017年 4月编制）； 

（10）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相关资料。 

8．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本章内容除“8.7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外，均摘自《云南省永善县码口大堡堡

采石场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储量核实报告》。 

8.1 矿区位置和交通 

矿区位于云南省永善县城南西 208°方向，距县城平距约 72 千米，行政隶属永善

县码口镇所辖。矿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03°17′23″～103°17′26″，北纬

27°37′41″～27°37′43″。 

矿区距码口镇政府驻地约 3千米，距永善县城约 202千米，距昭通市 118千米，码

口镇境内公路东有茂码公路通往县城和昭通市，北有大码公路与大兴相互贯通，西有码

口姜家田坝、新民榜上渡桥和新民吊岩索桥连通四川，南有车码公路连通昭通车德；矿

区内交通、通讯较方便。 

8.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属构造侵蚀、溶蚀低山地貌，地形切割中等，地势总体南部和北西部山体部

位高，北部和北西部金沙江流域低。矿区范围内最高点为矿区中部的山坡，海拔 990

米；最低点为矿区北西侧的山坡，海拔 732米，矿区内最大相对高差为 258米。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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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一般 10～30°，局部较陡，植被较密，以灌木杂草为主，地形地貌条件复杂。 

矿区地表水系较发育，矿区南、北、西三面约 1100米处均被金沙江径流环绕，

属长江流域金沙江水系。区内汇集的大气降水沿山坡经矿区向金沙江流域排泄，自

然排泄条件较好。 

矿区属北温带山地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6.3 度，年日照时数 1172.8 小时左

右，年均降雨量 768.5 毫米，旱灾比较频繁。 

居民有汉族、彝族、苗族，劳动力充裕，农民收入主要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

矿区通电，通公路，通讯方便，内外部建设条件较好。 

8.3 矿区地质工作概况 

（1）1980年，云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在矿区进行 1∶20万昭通幅区域

地质测量，并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昭通幅）。 

（2）2013年 4月，为了办理采矿权延续手续，采矿权人委托云南省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大队开展矿山储量核实工作，基本查明了矿区范围及其周边的地

层、构造、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特性等情况，并提交了《永善县码口大

堡堡采石场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报告经昭通市通力资源服务中心评审通

过、昭通市国土资源局备案，备案文号为昭市国土资矿储备字〔2013〕34 号，备案

资源储量为：矿权范围内探明石灰岩矿资源储量（122b＋2S22）38.19 万吨，其中

（122b）26.93万吨，（2S22）11.26万吨。 

（3）2017年 4月，云南地科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云南省永善县码口大堡

堡采石场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储量核实报告》。2017 年 8 月 10 日，昭通市通力资

源服务中心组织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评审，并出具了《<云南省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

石场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储量核实报告>（2017）评审意见书》（昭市通力矿评储

字〔2017〕73 号）。2017 年 8 月 11 日，昭通市国土资源局以《关于<云南省永善县

码口大堡堡采石场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

明》（昭市国土资矿储备字〔2017〕73号）对该报告提交的资源储量进行了备案。 

截至 2017年 2月 28日，评审通过的拟变更矿区范围保有资源储量（122b＋2S22）

533.94万吨。其中：保有基础储量（122b）422.22 万吨，压覆资源量（2S22）111.72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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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矿区地质概况 

8.4.1 矿区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第四系残坡积层（Qel+dl）和志留系下统黄葛溪组（S1h），各

地层岩性由新至老详见表 3。 

表 3  矿区地层一览表 

界 系 统 组 代号 厚度 地层描述 

新

生

界 

第

四

系 

 残坡积层 Q
el+dl

 0～3米 

风化红色粘土、砂砾，推测厚度 0～3

米,分布于矿区岩石出露间，与下伏地层

为假整合接触关系 

古

生

界 

志

留

系 

下

统 
黄葛溪组 S1h 

72～176

米 

岩性为灰色砂质灰岩，分布于整个矿区

范围内，该层石灰岩为矿山开采矿体。 

8.4.2 矿区构造 

矿区地质构造简单，为一地层走向北西—南东，地层产状：171°∠20°的单斜

层状构造。矿区地质构造复杂程度为简单类型。 

8.4.3 岩浆岩 

矿区范围内未发现侵入岩体和喷发岩体，岩浆活动不发育。 

8.5 矿产资源概况 

8.5.1 矿体（层）特征 

矿区内石灰岩为一套浅海相碳酸盐岩，呈厚层状产出，具稳定性的含矿层位。

区内经探矿工程控制，矿体倾向北东，倾角 20°。平均厚度为 72～176 米。矿石主

要为石灰岩矿石。矿体沿走向、倾向厚度变化不大。矿体完整连续，属厚层稳定的

矿层。矿体上覆板盖层直接出露于地表，矿体厚度大，延伸长，均超出矿界之外。 

8.5.2 矿石质量 

（1）矿石物质组成 

矿区石灰岩为一套浅海相碳酸盐岩，颜色灰白，体重为 2.57 吨/立方米。

矿物成分主要为方解石（碳酸钙），少量白云石。矿石主要用作建筑石料。 

矿区岩石结构主要为细晶或碎屑结构，偶见晶簇状、钟乳状结构。其构造呈致密

块状、层状构造。矿石致密、性较脆，风化面呈灰色，局部表面具刀砍状溶蚀特征。 

（2）矿石化学成分 

http://baike.baidu.com/view/21527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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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为石灰岩，矿石中主要化学组份有：CaO、Mn、Fe、SiO2、Al2O3等。其中矿

石矿物成份主要为CaO含量55.23%、MgO含量0.29%、SiO2含量0.60%、Fe2O3含量0.18%、

AI2O3含量 0.18%。岩石质地较坚硬，呈厚层块状；呈细粒状，粒度一般在 0.05～0.15

毫米左右。有害组分含量甚微，为优质石灰岩矿床，矿山开发对环境影响较小。 

（3）矿石风（氧）化特征 

矿区属侵蚀地貌，局部基岩裸露，弱风化。 

（4）矿石类型和品级 

矿区矿石自然类型为沉积岩，工业类型属建材层状非金属矿床，矿体基本质量等

级为Ⅰ级。 

矿区所产矿石主要用于交通、民用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建筑工业方面用来生

产块石、公分石、石粉，属较好的建筑石料。 

8.5.3 矿石共（伴）生矿产 

矿区内无共（伴）生矿产。 

8.5.4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石中有害元素含量均低于工业要求指标，说明矿石属于较佳产品。采场矿石

经简单手选后用汽车运至破碎站破碎成粗、细（面）砂。矿石破碎采用两级联合式

破碎工艺，集破碎、筛分、排废于一体。破碎后的矿石经转载机（皮带）运到堆料

场销售给当地建筑商，主要用于修筑公路、房屋等。矿石易开采、易加工，以其为

原料生产的产品质量稳定，且生产过程中无有害成分危及人员、生产设备，所以矿

石加工技术性能较好。 

8.6 开采技术条件 

8.6.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为露天开采，地下水埋藏较深，对矿区无充水影响；矿区充水为季节性大

气降雨的下渗，开采范围内裂隙水可通过采场边坡及斜坡自然排泄。因此，地表水

及地下水对采矿活动无较大影响。 

综上所述，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以岩溶裂隙含水层充水为主的简单类型。 

8.6.2 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无断裂、褶曲构造。矿区岩层主要为层状结构较坚硬岩组，岩石层间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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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岩石强度高，总体评价其完整性和稳定好。 

综上所述，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属以层状、块状岩类较坚硬岩组为主的中等类型。 

8.6.3 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内地质环境较脆弱，随着矿山的开采，易导致环境变差。为此，要加强对采

场边坡的变形监测和岩溶探测，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防止岩体产生较大规模的开裂

变形、崩塌、岩溶塌陷而造成伤害和环境恶化。 

综上所述，矿区环境地质条件属以次生环境地质问题为主的中等类型。 

8.7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大堡堡采石场为生产矿山，开采区域位于原矿区范围内，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产品主要为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矿石料，用于周边城乡建设和当地居民建筑。 

目前，原采矿权人正在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变更登记手续。 

9．评估实施过程 

本评估项目自 2018 年 1 月 3 日至 2019 年 11 月 5 日止。委托方曾于 2018 年 1

月初，委托本公司对“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公

司以 2018年 1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开展评估工作，完成了尽职调查，评定估算，

编写了评估报告初稿等工作，委托方一直未通知出具评估报告。 

2019 年 10 日 23 日，委托方重新出具《矿业权评估委托书》，要求以 2019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公司收到委托方 2019 年

10日 23日《矿业权评估委托书》后，重新启动评估程序。下文介绍重新启动评估程

序后的评估实施过程。 

（1）尽职调查阶段：2018年 1 月 4日至 1月 6日，本公司评估人员张照有赴矿

山所在地，在永善县国土资源局相关人员的协助下，对纳入评估范围的采矿权进行

产权核查，收集、核实有关资料。2019 年 10 月 23 日重新启动评估程序之后，我公

司评估人员重新收集了当地矿产品市场价格等资料，并对其他评估资源再次进行了

核实。 

（2）评定估算阶段：2019年 10 月 24日至 2019年 11月 4日，评估人员根据调

查了解的情况，对收集到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确定了评估方法，制

定了评估方案，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定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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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复核。 

（3）提交报告阶段：2019年 11月 5日，本公司向委托方出具正式评估报告。 

10．评估方法 

10.1 评估方法的选取 

2017 年 4 月，云南地科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云南省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

石场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2017年 4

月，永善县码口镇鑫茂砂石场编制了《云南省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普通建筑石

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17）》（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储量核

实报告》通过相关职能部门评审并备案，《开发利用方案》通过相关职能部门审查。 

根据上述资料，大堡堡采石场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预期收益和风险可以预

测并以货币计量，具备收益途径评估方法应用的前提条件。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相关规定，对具备评估资料条

件且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通

过比较分析合理形成评估结论，鉴于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基准

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的相关准则规范尚未发布实施，相关参数无法

可靠获取，相似的交易案例难以获得，不具备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

较调整法进行评估的条件；以及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不能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

要求等因素，并结合大堡堡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规模、生产规模均为小型，本次评

估只采用收入权益法对大堡堡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其基本思路是：将

各年销售收入折现后累计求和，再用采矿权权益系数调整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

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10.2 收入权益法的计算公式 

 

   

式中：P——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k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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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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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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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11．评估相关资料评述 

本次评估委托方提供了《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备案材料和《开发利用方

案》及其审查材料，现分别对上述资料评述如下： 

11.1 地质勘查资料评述 

2017 年 4 月，云南地科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储量核实报告》（见附件第

25页）。2017年 8月 10日，昭通市通力资源服务中心组织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评审，

并出具了《<云南省永善县码口大堡堡采石场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储量核实报告>

（2017）评审意见书》（昭市通力矿评储字〔2017〕73号）（以下简称《评审意见书》，

见附件第 12 页）。2017 年 8 月 11 日，昭通市国土资源局以《关于<云南省永善县码

口大堡堡采石场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昭市国土资矿储备字〔2017〕73 号）对该报告提交的资源储量进行了备案（见附

件第 11页）。 

评估人员分析后认为：《储量核实报告》由具有固体矿产勘查丙级资质的单位编

制，已通过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并在昭通市国土资源局进行了备案；《储

量核实报告》储量估算范围在本次评估范围之内，其提交的资源储量可以作为本次

评估的基础数据。 

11.2 矿山设计资料评述 

2017 年 4 月，永善县码口镇鑫茂砂石场编制了《开发利用方案》（见附件第 77

页）。2017年 4月 16 日至 8月 10日，昭通市通力资源服务中心组织专家对该方案进

行了审查，并出具了《矿山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书》（见附件第

74～76页）。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依据的储量资料为《储量核实报告》，设计开采方式为露

天开采，开拓方案为公路—汽车运输开拓；设计利用资源储量 422.22 万吨，采矿回

采率 95%，生产能力 10.00万吨/年；设计服务年限 30年；产品方案为建筑石料用灰

岩原矿经破碎加工成块石、碎石、砂料对外销售。《开发利用方案》对项目进行了概

略技术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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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分析后认为：《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并且

通过了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的专家审查；《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用的开采方式、开

拓方案、开采技术指标等基本符合当地类似矿山实际，可作为本次评估技术指标选

取参考依据，但其经济评价内容过于粗略，无法获取详细的经济参数指标。 

12．评估参数的确定 

本次评估技术指标主要依据《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开发利用方

案》选取，部分技术经济指标参考《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

用指南（试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其他有关政

策法规、技术经济规范和评估人员掌握的资料确定。关于各参数的取值说明如下： 

12.1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的动用资源储

量＋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期间净增资源储量 

据《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截至 2017年 2月 28 日，评审通过的

拟变更矿区范围保有资源储量（122b＋2S22）533.94 万吨。其中：保有基础资源储

量（122b）422.22万吨，压覆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22）111.72万吨（见附件第 21、

63页）。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22）暂不出让，不参与本次出

让收益评估计算（见附件第 7页）。 

大堡堡采石场为生产矿山，原《采矿许可证》（C5306252010127120094348）登

记有效期 2016年 6月 25日到期后视为停产，拟变更矿区范围新增区域内亦没有开采

活动。本次评估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的动用资源储量为 0。 

大堡堡采石场储量估算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期间无净增资源储量。 

则，本次评估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122b）422.22万吨。 

12.2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规定，矿业权范围内参与评估的保

有资源储量均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本次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422.2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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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开采方式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见附件第 87页）。 

本次评估确定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12.4 开采技术指标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矿回采率为 95%（见附件第 86页）。 

本次评估确定采矿回采率为 95%。 

12.5 产品方案 

据《开发利用方案》，产品方案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原矿经破碎加工成块石、碎石、

砂料对外销售（见附件第 95页）。 

考虑到本次评估所采用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评估建筑材料矿产仅有原矿产品

所对应的采矿权权益系数、无加工产品所对应的采矿权权益系数）及采矿权评估有

关要求，本次评估确定产品方案为原矿（建筑石料用灰岩）。 

12.6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全部为（122b）资源储量（见附件第 85

页）；另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22）暂不出让，不参与本

次出让收益评估计算（见附件第 7 页）。本次评估用设计损失量为 0。则本次评估利

用可采储量为：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422.22－0）×95%＝401.11（万吨） 

本次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401.11万吨。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估算详见附表三。 

12.7 生产能力及服务年限 

12.7.1 生产能力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生产规模为 10.00万吨/年（见附件第 7页）。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生产能力为 10.00万吨/年（见附件第 85页）。 

本次评估确定矿山生产能力为年产原矿 10.00万吨。 

12.7.2 服务年限 

矿山合理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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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A 

式中：T—合理的矿山服务年限； 

Q—评估利用可采储量（401.11 万吨）； 

A—矿山生产能力（10.00万吨/年）； 

由此计算出大堡堡采石场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T＝401.11÷10.00＝40.11（年） 

大堡堡采石场的矿山理论服务年限为 40.11 年。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出让年限：6 年（见附件第 7页）。根据《矿业权评估

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有关规定，采用收入权益法评估计算时，不考虑建设期；本报

告评估计算年限取 6 年，自 2019年 10月至 2025年 9月。评估计算年限内拟动用评

估利用资源储量 63.16 万吨（422.22÷40.11×6）。 

12.8 销售收入估算 

12.8.1 计算公式 

年销售收入＝原矿产量×原矿不含税销售价格 

12.8.2 产品产量 

据“12.7.1 生产能力”，原矿年产量为 10.00万吨。 

12.8.3 销售价格 

据《永善县鑫茂采砂石厂基本情况介绍》，矿山产品方案为：砂（占比 100%），

矿山不含税不含运费销售价格为：砂 25.00 元/吨，破碎成本 6.00 元/吨（见附件第

100页）。 

则，计算得建筑石料用灰岩原矿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19.00元/吨（25.00－6.00）。 

本次评估大堡堡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原矿不含税销售价格取 19.00元/吨。 

12.8.4 年销售收入 

正常生产年份销售收入以 2020年为例： 

年销售收入＝10.00×19.00＝190.00（万元） 

12.9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规定：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

报酬率。无风险报酬率可以选取距离评估基准日前最近发行的长期国债票面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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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最近几年发行的长期国债利率的加权平均值、选取距评估基准日最近的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 5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等作为无风险报酬率。本次评估无风险报酬率选

取距离评估基准日前最近发行的长期国债票面利率取值 4.00%。据《矿业权评估参数

确定指导意见》，风险报酬率＝生产阶段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

风险报酬率，生产阶段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分别为

0.15～0.65%、1.00～2.00%、1.00～1.50%，由此计算得风险报酬率在 2.15%（0.15%

＋1.00%＋1.00%）至 4.15%（0.65%＋2.00%＋1.50%）之间。折现率在 6.15%（2.15%

＋4.00%）至 8.15%（4.15%＋4.00%）之间。 

本次评估折现率取 8.00%。 

12.10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

折现率为 8%时，产品方案为原矿的建筑材料矿产采矿权权益系数为 3.5%～4.5%。大

堡堡采石场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地质环境条件属中等；矿

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综合分析后，本次评估采矿权权益系数取 4.0%。 

13．应征收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13.1 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将第 12章参数代入“10.2 收入权益法的计算公式”，计算出评估计算年限内（6

年）（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为 35.22万元。单位资源储量价值为 0.56

元/吨（35.22÷63.16）。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二。 

13.2 应征收的矿业权出让收益 

应征收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采用《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推荐的下列公式计算： 

                            

 

公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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